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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亲属均先过世 老人遗产如何分割？

徐汇法院审理一起代位继承案件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凤娇

本报讯 现实中， 由于电动

车自身的特点和市场监管的缺

失， 有些进入了市场的电动车面

临着无法投保交强险的尴尬境

地， 一旦发生事故， 面对赔偿，

肇事者往往欲哭无泪。 近日， 金

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电动

三轮车撞伤人案件， 判定由于该

车辆无法投保交强险是由客观因

素造成， 不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

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019 年 9 月 21 日， 某单位

保洁员陈某驾驶电动三轮车沿本

区某公路行驶时，因违法停车，造

成骑电动自行车同向行驶的贺某与

其追尾相撞，贺某受伤、车辆受损。

交警部门认定陈某承担主要责

任， 贺某承担次要责任。 因陈某系

某单位工作人员， 在工作期间造成

他人受伤， 因此由单位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双方因赔偿事宜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涉诉。

原告诉称， 被告所骑电动三轮

车已按机动车认定了事故责任， 赔

偿时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

被告单位辩称， 陈某所驾驶的

电动三轮车， 没有保险公司承保交

强险， 不存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全

额赔偿问题， 应当按照本次事故责

任的比例划分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交警部门对

肇事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的认定，是

从行政管理角度作出， 意味着技术

指标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 已具备

了机动车的危险性。 但根据目前保

险行业的现状， 一般不为该类所谓

机动车办理交强险， 投保人往往投

保“无门”。 所以无法投保交强险的

后果并非投保义务人主观意愿所

致， 不可过于苛责该类电动车驾驶

人。

因此， 未投保状况系客观因素

造成， 不具有可责难性， 被告不应

因此而加重责任。 故判决按照本次

事故责任的比例划分赔偿责任， 而

非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法治报通讯员 牛贝

近日， 由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一审的原告广州某游艇公司诉被

告某园林管理处等侵害外观设计

专利权纠纷两案， 经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二审后， 作出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被诉侵权浮桥落入涉

案专利权保护范围

原告广州某游艇公司诉称，

某园林管理处等 4 被告未经许

可， 擅自在“印象嘉陵江” 生态

景观项目实施涉案外观设计方

案， 侵害了其专利权， 故诉至法

院， 请求判令 4被告立即停止侵

害原告专利权的行为， 赔偿经济

损失与合理费用两案共计 600 万

元， 并拆除侵权浮桥、 消除影

响， 同时登报道歉。

某园林管理处等 4被告均辩

称， 被诉侵权浮桥中使用的设计

由原告法定代表人刘某于涉案专

利申请日前提供， 某园林管理处

已支付合理对价 36万元。

上海知产法院一审审理认

为， 被告某园林管理处获得某市

政府授权作为项目实施机构， 以

政府方采购人的身份对“印象嘉

陵江项目” 发布了遴选社会投资

人的公开招标公告， 被告某三局

公司和被告某投资公司作为联合

体成功竞标某市“印象嘉陵江项

目” 的社会投资人； 同时， 被告某

三局公司还是上述项目的总承包

方， 被告某华公司则作为分包方从

被告某三局公司竞标获得上述项目

中被诉侵权浮桥工程部分的实际施

工方。 因此， 本案 4名被告共同实

施了涉案项目中的被诉侵权浮桥工

程部分。 且经比对， 被诉侵权浮桥

与两涉案外观设计专利分别构成近

似与相同， 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

法院厘清争议焦点，

判决不构成侵权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

“印象嘉陵江” 浮桥工程中的浮桥

板上使用的设计是否是未经权利人

许可而实施？

上海知产法院经审理认为， 首

先， 原告法定代表人刘某参与了

“印象嘉陵江” 浮桥项目从筹备讨

论、 规划设计直至最后确定方案招

标的全过程。 由于涉案专利的申请

日恰好处于该项目从开始讨论到最

终招标的过程中， 而刘某作为涉案

专利的唯一设计人应清楚知晓该项

目中使用的浮桥设计与其原告所申

请的涉案专利设计实质是同一设

计。

此外， 原告及其关联公司在

公司主要负责人、 部分核心员工、

办公场所、 经营业务上均有一定

的混合。 而刘某本人身兼包括原

告在内的 3 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其既是涉案专利的唯一设计人，

又代表 3 家公司参与“印象嘉陵

江” 浮桥项目的不同阶段， 其行

为可以视为同时代表 3 家公司的

职务行为。 被告某园林管理处已

支付了 36 万元设计费， 刘某及其

关联公司均确认收到上述设计费

后交付了全套设计文件及施工文

件。 虽然刘某所代表的公司与

“印象嘉陵江” 浮桥项目一方的代

表未正式签订设计合同， 但上述

事实足以证明双方就该项目设计

的提供及价款达成了口头协议并

履行完毕， 被告某园林管理处根

据口头协议的约定支付了合理对

价， 并取得了相应设计方案。 原

告及其关联公司还将“印象嘉陵

江” 浮桥项目作为其业绩或成功

案例之一进行宣传， 从竞标失败

至提起本案诉讼这一段时间内也

未向“印象嘉陵江” 浮桥项目的

实施方提出任何异议， 说明原告

及其关联公司对于该项目采用了

其提供的设计方案予以认可。

据此， 上海知产法院认定“印

象嘉陵江” 浮桥工程中的浮桥板上

使用的浮桥护栏板设计来源于原告

及其关联公司， 且支付了合理对

价， 得到原告及其关联公司的许

可， 故上海知产法院判决驳回原告

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 原告不服， 向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

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老人过世后留下一套拆迁来的

房子， 所有直系亲属均已先于他过

世， 仅有一个亲姐姐的养女， 和一

个尽生养死葬义务的堂姐之子， 作

为遗产的这套房子和相关财物该如

何分割？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据悉， 这

起案件也是上海首例适用 《民法

典》 中关于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

子女代位继承规定的案件。 最终，

法院判决老人亲姐姐的养女作为法

定继承人继承遗产， 堂姐之子作为

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

人， 可以适当分得遗产且可多分。

老人过世未留遗嘱，

遗产引发纷争

苏勇于 2018 年 3 月过世， 苏

勇一生没有子女， 且其妻子、 父母

和唯一的姐姐早年均先于他过世。

苏红是苏勇姐姐唯一的养女， 由于

苏勇未留下遗嘱， 去年 4月， 苏红

诉至法院， 要求代位继承苏勇拥有

的徐汇区某小区房屋的产权份额和

手表、 钻戒等财物。

但作为本案被告之一， 苏勇的

外甥李大华却另有说辞。李大华称，

早年因苏勇夫妇未生育子女， 又与

他们家关系较亲， 故其母亲曾把自

己和自己的姐姐过继给苏勇夫妇，

多年来，苏勇一直待其视同己出。

李大华称， 自己从 2002 年起，

就与苏勇共同居住在系争房屋内，

一直照顾苏勇的日常生活， 虽然苏

勇生前未立遗嘱， 也未立遗赠扶养

协议， 但实际上苏勇将其生养死葬

之事都托付给他们一家， 他们一家

也对苏勇尽了生养死葬的义务。 为

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虚， 李大华还提

交了护理院收据、 墓穴证、 丧葬费

收据等多份证据。

李大华承认， 目前， 系争房屋

由自己一家居住使用， 自己的儿子

李小华与苏勇共同拥有系争房屋，

双方各享有 1/2 产权份额， 而自己

身边也确有苏勇留下的梅花牌手表

1 块及钻戒 1 枚。 因苏红平日几乎

不与苏勇来往， 有能力却对苏勇不

尽扶养义务， 在苏用住院期间也只

是偶尔看望， 故李大华认为苏红应

对苏勇的遗产少分或不分。

法院： 对被继承人扶

养较多可适当分得遗产

本案审理过程中， 原告苏红认

为， 共同居住并不代表共同生活，

苏勇生前开支由其自己支付， 且苏勇

与李大华一家是各自开伙的。 苏红认

为李大华虽相较自己照顾苏勇更多，

但她也会去看望苏勇， 在苏勇住院期

间也会对其予以照顾， 故不同意由李

大华继承苏勇的遗产。

法院审理后认为， 遗产是公民死

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苏勇死亡

后， 系争房屋中属于苏勇的 1/2 产权

份额属于其遗产， 李大华处保管有苏

勇的梅花牌手表 1块及钻戒 1 枚也属

于苏勇的遗产。

继承开始后， 按照法定继承办

理； 有遗嘱的， 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

办理。 当事人一致确认苏勇生前未立

遗嘱， 也未立遗赠扶养协议， 故苏勇

的遗产应由其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办

理。 苏红系苏勇姐姐的养子女， 在苏

红养母先于苏勇死亡且苏勇的遗产无

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况下， 根据

《民法典》 相关规定， 苏红有权作为

苏勇的法定继承人继承苏勇的遗产。

而对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

养较多的人， 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且

分给他们遗产时， 按具体情况可以多

于或者少于继承人。 李大华与苏勇长

期共同居住， 从李大华提交的证据来

看， 苏勇生病在护理院期间的事宜由

李大华负责处理， 费用由李大华代为

支付， 苏勇的丧葬事宜也由李大华操

办， 相较于苏红， 李大华对苏勇尽了

更多的扶养义务， 因此李大华作为继

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

可以分得适当遗产且可多于苏红。

最终， 法院判决系争房屋由李大

华和李小华按份共有， 李大华给付苏

红房屋折价款 60 万元， 苏勇的遗物

手表、 钻戒等归李大华所有。

法官说法：

本案是上海首例适用 《民法典》

中关于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

位继承规定的案件， 根据法律规定，

苏红可作为代位继承人继承苏勇的遗

产。

但从在案证据来看， 李大华与苏

勇长期共同居住， 负责其生病住院相

关事宜， 且操办了苏勇的丧葬事宜。

相较于苏红， 李大华对苏勇尽了更多

的扶养义务。 因此， 本案在裁判时更

多考虑到各当事人对被继承人的扶

养、 照顾情况， 适用遗产酌给制度，

对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

的人适当分得遗产。

最终， 法院在分割遗产时对李大

华予以多分， 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

原则， 弘扬了积极妥善奉养老人的中

华传统美德， 大力倡导儿女用心赡养

老人的孝道。

（文中均为化名）

买300箱豆奶发现添加营养强化剂要退一赔十？
法院： 不违反食品安全标准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卢李霞

本报讯 购买 300 箱豆奶饮品

后， 发现配料中添加了营养强化

剂。 刘先生认为这不符合国家标

准， 将豆奶生产公司告上法庭， 要

求退一赔十。 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起案件， 驳回刘先生的全部诉

讼请求。

豆制品爱好者刘先生 2019 年

底在某大型连锁超市内购买由挺好

喝公司 （化名） 生产的原味豆奶、

黑豆奶两款豆奶饮品 300 箱， 花费

10355.34元。 收到商品后， 刘先生

注意到， 两款豆奶标注的产品类别

均为“调制豆奶”， 且在配料表中

明确载有添加了营养强化剂“维生

素 B6”。 刘先生查阅有关文件后认

为， 该添加剂的使用不符合国家标

准， 因此将挺好喝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一朝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 由

挺好喝公司“退一赔十”， 赔偿刘

先生 103553.4元。

刘先生主张， 2012 年 3 月 1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养强化

剂使用标准》， 并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2012 年 10 月 23 日，

食品安全标准与检测评估司针对此

使用标准发布了问答， 其中第十三

条指出， 对于某些在分类上存在交

叉的产品类别， 生产单位可以按照

在食品标签上标示的产品类别来选

择使用该类别允许使用的营养强化

剂， 如豆奶中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品

种和使用量可以参照“豆浆执行”，

因此挺好喝公司生产的两款调制豆

奶所允许使用的营养强化剂应当参

照豆浆类别执行。 而 《食品营养强

化剂使用标准》 规定的营养强化剂

B6 的使用食品类别中并未包含豆

浆， 所以挺好喝公司生产的两款调

制豆奶超范围使用了营养强化剂维

生素 B6。

被告挺好喝公司辩称， 刘先生

所购买的两款豆奶的产品类别的确

为调制豆奶， 但是执行的标准为

2014 年 9 月 30 日发布的 《植物蛋

白饮料 豆奶和豆奶饮料》 国家标

准， 该标准明确了“适用于以大豆

为主要原料， 经加工制成的预包装

液体饮料”。

豆奶产品按照工艺分为原浆豆

奶、 浓浆豆奶、 调制豆奶、 发酵豆

奶。 挺好喝公司生产的调制豆奶应

当归于植物蛋白饮料这一大类之

下， 该标准也已经于 2015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 调制豆奶已经不属

于“存在交叉的产品类别”。 《食

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中， 营养

强化剂维生素 B6 的使用食品类别

包含了“植物蛋白饮料” 小类， 故

挺好喝公司对于营养强化剂的使用

品种与使用量并无问题。

法院审理后认为， 《食品营养强

化剂使用标准》 问答第十三条的举例

并非强制性规定， 且问答发布时对于

豆奶的产品分类尚未发布相应国家标

准，而在《植物蛋白饮料 豆奶和豆奶

饮料》标准发布之后，实际上已经明确

了调制豆奶属于豆奶产品， 便当然属

于植物蛋白饮料下的分类， 问答中的

例举已经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实际

情况， 刘先生据此认为挺好喝公司在

涉案产品中添加使用维生素 B6 属于

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意见难以采信。

最终， 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规

定，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印象嘉陵江”生态景观项目是否构成专利侵权？
法院： 获得原告及其关联公司许可 不构成侵权

电动三轮车无法投保“交强险”撞人后如何赔偿
法院： 按照事故责任的比例划分赔偿责任


